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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WT
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Great Wal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0074）

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2)條而作出。

此乃中國長城計算機深圳股份有限公司（「長城電腦」）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
證券交易所（「深交所」）網頁及中國証券報、上海証券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。長城
電腦為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，長城電腦的A股於深交所上市。

承董事會命
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蕭裕俊

中國深圳，2008年9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盧明先生、譚文鋕先生、王金城先生、楊軍
先生、蘇端先生及傅強先生；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三立先生、王琴芳
女士及黃英豪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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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城电脑      公告编号：2008-030 
  

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桂林长海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事宜的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释义： 

在本文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： 

“本 公 司”：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“桂林长海”：指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 

2008 年 9 月 10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桂林长海关联交易

框架协议事宜的议案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 

关联交

易类别 
按产品或劳务

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
预计总金 
额上限 
（万元） 

占同类交

易的比例 
去年的总金

额（万元） 

销售 
商品 电脑及外设 桂林长海 2200 0.52％ 0 

 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桂林长海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4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计算机及零部件、通信设备、电子产品（无线电发射及卫星地

面接收设施除外）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，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服务，系统集

成。 

住    所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长海路三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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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桂林长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，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

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：截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，桂林长海的资产总额为

41,814,979.14 元。本关联交易采用款到发货的形式，能有效控制回款风

险。 

（四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桂林长海销售电脑及外设，交易金

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0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1、 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：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行具体

业务的基础，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。 

2、 定价政策：交易双方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参照市场价格定价。 

3、 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：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

确定，采用款到发货的形式。 

4、 违约责任：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，任何一方

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。 

5、 争议解决：如有纠纷，交易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时，可通过法律途径

解决。 

四、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、下游关系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发

展有一定的帮助，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。 

2、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，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，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

状况、经营成果没有特别的影响。 

3、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，本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

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审议情况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6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3票，

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、卢明先生、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。 

本公司独立董事曾之杰先生、黄蓉芳女士、王伯俭先生对关联交易框架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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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上

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

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客观公允，交易条件公平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

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相关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二 OO 八年九月十二日 
 


